
2022 年上海市实验学校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认定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做好 2022 年本校初三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认定工作，确保相关工

作公平公正、规范有序，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初中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9〕3 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

于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学校综合考查的指导意见（试行）》

（沪教委规〔2021〕10 号）等文件要求，制订本工作方案。

二、领导机构：

组长：徐红

副组长：马季荣、瞿祖芳

组员：张瑶、程晓蕾、金珉、王婷、邹佳、王颖婷、钟俊、于敏、

蒋璐瑶、陈恺颀

成员由校长室、初中部德育教学分管领导、年级组长、年级组班主任、综评

工作小组成员组成。

三、认定对象：2022 年本校应届初三毕业学生

四、考查内容与考查要求：

围绕《上海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中的“品德发展与公民素

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等内容对学生进行评价，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

主要考查学生是否完成学校德智体美劳等必修课程，是否完成社会考察、公

益劳动、职业体验、安全实训等综合实践活动课时要求，是否完成探究学习（科



学实验或社会考察）报告或创新作品说明。

五、认定流程

1.校长围绕《纪实报告》对本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

“不合格”。

2.在平台上设置评价结果前，与认定为“不合格”的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确认。

3.学生、家长对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确认单进行线下签字，可扫确认单中

的二维码查看本人《纪实报告》。

4.全校学生签字流程结束后，校长下载打印汇总表，签字加盖学校公章后上传平

台。

六、特殊情况处理办法：

1.因我校十年一贯弹性学制等原因存在《纪实报告》不完整或缺失情况的学生，

由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参照上述考查要求给出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并

由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确认。

2.因转学、休学等原因存在《纪实报告》不完整或缺失情况的学生，由学校综合

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参照上述考查要求给出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并由学生本人

及其监护人签字确认。


